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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在極端氣候與環境變遷的挑戰下，水患治理成為具高度爭議與複雜性

的重要課題。本文旨在探討旗山溪治水爭議中，政府與相關組織之間的權力運

作以及科學知識生產的動態互動過程。剷除高莖作物的知識論戰突顯了權力與

資源的不對等、既有法規標準的僵化，以及治水政策的盲點。地方公民團體以

在地經驗與知識挑戰官方的治水論述和知識宣稱，透過學習學科領域專業知識

與諮詢水利專家，積極參與水患的治理。個案除了突顯治水場域中不同知識的

相互競逐，更展現了以在地知識脈絡為基礎，並結合治水知識，以發展適當的

治水良方。

關鍵字：科學知識、治水、在地知識、公民參與、公民科學

壹、前言

近十年因颱風而造成臺灣各地區淹水的災情不勝枚舉，特別是 1996年的

賀伯颱風、2001年的納莉颱風、2003的敏督利颱風以及 2004年海棠颱風，

都造成高雄地區大範圍的停電以及嚴重淹水。2009年八八風災重創南臺灣，

高雄旗美地區為嚴重淹水災區之一，但旗山溪卻未列在經濟部水利署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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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中，1經民眾多次陳情，旗山溪的防洪爭議愈趨

白熱化。早在 2008年卡玫基颱風侵襲南臺灣，接連幾天的豪大雨造成旗山

地區嚴重淹水，損失慘重。地方受災居民串連陳情並籌組自救會，針對政府

未依法執行河道中高莖作物剷除，擬對政府提出瀆職告訴，並要求政府積極

改善淹水問題。地方居民指出淹水成因，除了急驟豐沛降雨的天然因素外，

還有河床種植高莖作物導致水道縮小、政府長期疏於疏濬與垃圾阻塞不利宣

洩，故要求政府加強取締河床的高莖作物與疏濬。2卡玫基颱風後，政府積

極取締並大規模剷除已種植於河床上的高莖作物，3但此作為卻也引發地方

農民的抗議，認為高莖作物雖然會影響水流，但比起高莖作物，上游的泥沙

堆積物和漂流木才是造成淹水的主因。4

2007年水利署即編列約 2億 4仟 5佰萬元的工程經費治理旗山溪上游河

段，並在「旗山溪上游河段治理規劃報告」的結論中提到治理區段須新建、

加高與增加堤防與護岸之強度，以使旗山溪恢復原有自然穩定河性、確保跨

河構造物（例如：橋樑、攔河堰取水工）及防洪構造物安全等，且能延伸其

他效益，5但經過卡玫基颱風及八八風災，旗山區多處橋樑及護岸損毀，居

1  經濟部為改善淹水問題，於 2005年提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以期降低高淹水潛
勢地區之水患問題並保護國人免受水患威脅。官方依據國科會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所模擬之淹水潛勢區域，以及歷年來颱洪受災淹水範圍的調查作為主要治理計畫區域之劃

定，卻也讓某些飽受水患威脅的地區未能納入保障。

2  河川流域的種植係依河川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於堤外堤腳、防洪牆、護岸或堤防附
屬建造物臨水面二十公尺以內不得許可種植植物，但草本、蔓藤植物之植栽高度低於五十

公分且未設置支持之棚架者，不在此限。」（經濟部水利署，2010）
3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於 2008年提報「高屏溪流域高莖作物暨違建物拆除 5年分年分區執行計
畫」，編列高莖作物剷除總經費約 6仟 4佰萬元，旗山溪河段之經費約 1仟 2佰萬元（監察
院，2010a）。

4  關於「高莖作物」的爭議，同樣也發生在高屏許多鄉鎮，例如林邊、高樹或鄰近荖濃溪的
六龜農地，而六龜農地原定全面剷除，經過農民抗爭後協議僅剷除新種植的高莖作物；除

了剷除作物外，政府亦藉由土地徵收與補償農民等方式解決爭議。

5  報告書中提到「計畫實施完成後，可保護土地淹水 24.66公頃及流失約 0.3公頃，若以流失
為本計畫保護區內土地民國 93年度之平均公告現值加四成估算，土地流失效益約 0.120仟
萬，淹水造成農作物損失為地上物補償費估算，依此該防範區域農作物減免損失約 0.158
仟萬，若本計畫工程施設後，其直接效益約 0.278仟萬元。另有關防洪工程實施完成後所衍
生之效益，主要為土地利用價值提高，促進經濟繁榮等效益，保障人民財產安全等，多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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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仍無法避免淹水之苦，顯然水利署的河川治理計畫並未達預期效果，河段

治理工程的成效不彰。政府除了須增加經費剷除高莖作物之外，防洪護岸工

程繼高莖作物之後也成為水患治理爭議的焦點。然而，不論是高莖作物抑或

是護岸工程，地方人民都提出不同於政府的看法，且在水患成因上呈現諸多

的分歧觀點，並挑戰政府所立論的工程或治水知識。

以往人類將自然視為外在於社會生活的現象，以為能夠透過對科學知識

的掌握以及運用科技的發明宰制自然。而當前在面對極端氣候與環境變遷的

挑戰下，工程與科技物的建置卻可能產生新的風險，且造成人類生存環境更

多的不確定性。水作為地球環境中重要的天然資源及維繫各種生態系統運作

的物質之一，已不再侷限於自然科學界中的研究，方法上不僅愈來愈多元，

跨領域的研究更突顯了水治理與科技發展、環境變遷及社會文化等多面向緊

密關聯。

水患治理過程牽涉諸多層面，不僅是工程的技術，更涉及水文條件及地

質環境的問題，換言之，當今以技術科學引領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乃是

由許多複雜行動者所構築而成的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網絡。在水患治理

的過程中，國家常被化約為單一的行動者置於網絡當中，卻忽略了在國家底

下所涉及各類行動者的弔詭現象。透過水患治理的科技研究，可發現水如何

在不同社會領域中被不同的行動者以不同的策略或觀點運用（Carroll, 2012）。 

從歷史回溯的觀點探究水在西方世界中各個世紀的角色，便可了解水如何被

收編於國家治理。十九世紀，因為細菌論與實驗室醫學的發展，水成為可能

傳遞疾病與汙染的成因，科學的進入重建了人們對水的認識。緊接著工業化

的過程中，人民對水的需求也隨之高漲，促使國家更為重視水資源的管理，

並積極研究與興建水利設施，以提供足夠用水。因此到了二十世紀，水壩及

水庫成為文明國家與現代化的象徵（Bakker, 2012）。這些個案除了描繪出水

利技術與國家的關係、科技物的發展改變國家對水的治理方式外，也意味著

科技、自然與政治三者密不可分的關係。

  來發展和政府政策及未來土地利用計畫相關，其間接效益甚大，其評估標準擬以直接效益
25%為評估依據，其間接效益約 0.070仟萬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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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防洪工程及水治理的文獻仍涇渭分明，以工程技術的科學論文為

主。國內對於治水議題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主要側重於制度運作現況的檢

討（杜文苓、李翰林，2011；蔡淑玲，2011；魯台營，2012）。當前在治水議

題上的討論反映了臺灣水患治理的幾個現象：6首先，在政策規劃上，多以

地方公所的村里長及民意代表為首，缺少在地文史工作者的觀點或廣泛地徵

詢專家與民間團體（曾瑾珮，2008；黃修文，2008）；政府部門在流域的治理

與規劃上未能整合，各自仍依權責劃分進行管理（張豐年，2012a；胡思聰，

2009；徐蟬娟，2013a）；國土規劃不完善，延伸至法規修正及土地徵收涉及

的利益等問題（李根政，2007；徐蟬娟，2013a）。其次，水患成因複雜，治

水預算不斷增加，但整治成效不彰，且中央政府對地方治水預算執行的追蹤

考核未臻完善（李允傑，2008；陸以正，2008；徐蟬娟，2013b）。第三，以

往一般民眾會被認為難以參與治水工程細節的討論，而未具工程教育背景的

民眾意見其實豐富多樣，例如提倡滯洪池、生態工程取代水泥構造物、認為

政府多採束水防洪工程外，過於倚賴水理演算或動態模擬等科學數據，可能

忽略潛伏未察之因素，以及在當今氣候異常的狀態下，過於拘泥於法定的規

範標準所施做的工程（徐蟬娟，2013a；2013b；劉力仁，2013；張豐年，

2012b）。以上論述突顯出臺灣的水患治理處於經費利益、制度規章及治水知

識等錯綜複雜的脈絡。

在旗山溪的水患治理過程中，旗山自救會、尊懷文教基金會、政府、農

民、地方居民等相關政策行動者並未從多次的公聽會取得共識。民眾陳情、

媒體報導乃至立法院公報中，一再提出「高莖作物」之影響。旗山自救會認

為高莖作物致使嚴重淹水；農民訴苦其賴以為生的高莖作物，與河共存；尊

懷文教基金會認為重點在疏濬不在高莖作物，最後政府宣告：「順從民意」

剷除高莖作物。治水過程中牽涉了團體間利益與資源的糾葛、農民的弱勢與

組織的權力運作。在旗山溪爭議個案中，各行動者如何提出各自的科學證據

並向外界推廣自己所宣稱的知識？政府、水利專家、自救會、地方團體與居

6  主要根據國內相關文獻及長期關注治水議題的非營利組織在近十年所發表的政策評論，包
含水患治理監督聯盟、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及國家政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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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構築出什麼樣的網絡？在網絡之中如何將權力轉化並透過資源和知識的結

盟，讓一方獲得支持且使另一方的力量削弱？進而影響水患治理的決策？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旗山溪治水爭議中，各方權力資源的相互競逐，以及

科學知識生產的動態互動過程。本文以新科學政治社會學（new political soci-

ology of science）為分析途徑，描繪出水患治理議題中，立基於實證研究下的

科學知識、歷史經驗與文化所形成的地方知識論述、地方文化以及政治利益

與權力間彼此交織成動態且複雜的網絡。本研究採取文件分析法以及深度訪

談法，檢閱相關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報紙與網路新聞等資料，並於2012

年 4月到 2013年 9月間以立意抽樣選取第七河川局的兩位工程師、7尊懷文

教基金會會長、8在相關說明會中發言的地方民意代表9及市議員、10曾參

與旗山溪防洪工程勘查的水利工程學者、11農民與地方居民進行訪談，12共

計有九位受訪者（詳見附件一）。本文首先介紹新科學政治社會學與在地知

識的理論概念，接著，介紹旗山溪與防洪爭議，並進一步探討旗山溪水患治

理中高莖作物的知識論戰、水閘門興建與卵石護岸工程爭議，以及地方居民

7   第七河川局隸屬於經濟部水利署下，負責高屏溪水利防洪工程。兩位受訪者為工務科職
員，其中一位為負責旗山溪防洪工程之工程師，另一位則為離職員工。

8   尊懷文教基金會成立於 1995年，由當時任教於國立旗山農工的老師們及學生家長共同籌
組，主要以推動人本教育，提升生態、環保等為理念為宗旨。基金會會長為成大機械系畢

業，除了曾任教師的理監事外，也擔任過社區規劃師、文化資產守護員。會長已在旗山居

住數十年，由其著作《旗山中山公園導覽手冊》、《旗山文化導覽手冊》、《旗尾山四季風情

畫》等，可知其對旗山懷有深厚情感與認識。

9   地方里長 S及 C為旗山溪東岸的行政區里長。里長 S曾多次參與地方的治水會議；里長 C
的行政區域長期受淹水之苦，特別關注旗山地景橋重建以及旗山溪中下游護岸工程議題。

10   市議員為旗山在地人。曾任旗山鎮民代表會第十六屆副主席、民進黨四屆全國黨代表團。
除了關切旗山地方事務外，並善於突顯地方環境以及歷史文物之特色，積極推展旗山觀光，

並參與旗山治水爭議之各項會議，以在地及民意代表身分表達意見。參考黃佳琳，2012；
陳明成，2009；焦點新聞網，2012。

11   受訪者為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專長為地下水資源評估與管理、水文地質生態
學、深開挖袪水系統工程等。除了擔任政府編制下的治水組織委員，近年來更活躍於水資

源管理相關的非營利組織（例如擔任屏東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理事長、參與南方水盟、高

雄市綠色協會舉辦的活動），並致力於推廣其著名研究個案—二峰圳的「舊技術新思維」。

12   受訪的農民為地方蕉農，世代皆為農夫。地方居民為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大學
生，其對旗山文化背景甚為了解，並藉由所學推廣旗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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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應水患風險並參與治水的知識生產。

貳、新科學政治社會學與常民╱在地知識

十六、十七世紀後，科學研究逐漸被視為國家富強的基礎，並促成了十

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到了二十世紀，受到社會主義及共產

國家的影響、通訊技術及運輸科技的革新、生物技術及能源科技的開發等，

國內及國際之間的社會結構與制度也歷經多次改革。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社會學家開始關注市場轉型、科學知識的使用與發展、科學場域中政策制度

與規章上的調整如何受到政治的影響，這樣的轉變過程為何，以及科學的政

治如何展現。1970年代的社會學對科學知識的社會結構提出了挑戰，認為

科學在追求自然及普世真理時，並非獨立於社會制度之外，反而，制度的基

本特質和文化實踐其實是促成及維持了科學知識的生產，因此科學知識並非

自主或亙古不變的（Frickel and Moore, 2006）。英國社會學家 Blume（1974）

在其實證研究中列舉出科學政治的現象，包含了科學中的權力結構的變動、

社會和意識形態如何塑造出科學家的工會化（unionization）及政治化（politi-

cization）的傾向，以及科學家如何由替政府服務的菁英角色轉變成為科學決

策下參與權受到限制的公民。以上突顯了現代科學的社會制度及結構高度地

依賴社會、經濟和政治等社會組織，並深受社會環境變動所影響。

科學政治社會學著重於「科學的制度社會學」（institutional sociology of 

science）或以結構功能論的觀點探究科學的體制如何受到廣泛社會制度的影

響（Merton, 1973）。然而 1990年代後的研究開始有所轉變，受更為廣泛的

學科所影響，諸如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其他方法學上及不同概念工具的

使用下，科學知識的生產、確立及傳播已產生智識上的改變（intellectual 

change）。例如在人類學及個案研究中探討科學事實與技術物（fact & artifacts） 

的產生，認為知識或技術物成為穩固的知識、事實或技術是經過一連串協

商、利益交換、彼此競爭與配合後的結果，社會和自然其實是相互建構或共

同形構（co-production）後的展現（Latour, 1987; Clarke, 1998）。這種除了承

襲社會學的觀點，又運用了人類學及文化研究方法中的深描（thick desc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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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將文化等因素納入科學知識及權力關係的思維被稱為新科學政治社

會學，包括以經驗研究闡述科學如何成為網絡中的要角；探討如何藉由實驗

的研究結果發揮社會性的效果；關注科學又如何與不同社會屬性（例如種族、

性別、階級等）的群體相互作用而對事件結果產生影響等。

新科學政治社會學關注制度、網絡以及權力與科學技術之間的互動與影

響。換言之，對某一事件進行系統性的探究，除了了解事件網絡中的人、事、

物外，對事件的發生地、其歷史文化脈絡、地方規範等也必須進行通盤的認

識。新科學政治社會學提供研究者在對事件進行分析時的一個完整架構，研

究重點在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平等、規則與其制定的過程、組織的動態運作與

方法學上的考量，並提供了三個研究的切入點：制度、網絡與權力。權力與

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與行動者的社會關係息息相關，易言之，行動者在網絡中

的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除了能夠決定行動者資源的獲取，更能因此改

變網絡中權力的分配；除了社會中的相對位置與資源多寡的影響，規則的制

定也影響了權力配置，規則決定誰有權在當中具有發言權與進行實質參與，

也決定了論述內容的採用。例如在爭議過程中，法律的制定如何被拿出來使

用、又為哪一方所用，皆為研究中須檢視的關鍵；組織對科學的研究不再侷

限於實驗室，而牽涉到社會中的各個領域的共同研究，因此組織動態的複雜

性，呈現社會網絡如何在資源與權力的操作中改變，以及不同組織間的運作

邏輯（logics of action）也會形塑知識的生產（Frickel and Moore, 2006）。

新科學政治社會學描繪出資源的不平等以及權力、知識與法規如何鑲嵌

於社會網絡中並影響行動者的力量。當專業知識（expertise）被視為一種獲取

權力的資源，知識權威性的討論便更顯爭議。在Wynne（1996）對專業知識

與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的論述中，除了以英國湖區輻射羊的案例肯認

基於在地經驗的常民知識之重要性並質疑「專業知識」的可信度，同時以

Ploeg對安地斯山脈種植馬鈴薯的農民為例，認為科學知識所強調的控制，

實際上是一種期望或目標，但不必然是實際結果。若能將在地農民的知識融

入實作中，反而是極具彈性且適用於不同環境的。Wynne強調農民的在地知

識與科學專業知識的互動，並指出科學知識建構的不確定性與在地性的特質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因為科學知識也須獲得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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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發揮其效力。13

在第三波科學研究的浪潮中，Collins和 Evans（2002）針對專家的界定提

出進一步見解，認為雖然以往的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

ies）打破了在科技爭議中，專家與常民對立的立場，讓常民不再受制於合法

性的問題（problem of legitimacy），企圖賦予常民知識參與科技決策的權利，

但過度強調常民的貢獻卻可能造成邊界擴張的問題（problem of extension）而

造成民粹主義（populism）。為了解決這個問題，Collins和 Evans 重新定義可

涉入決策的專家類型，認為光有經驗仍不足以稱為專家，而是在於相關經驗

是否能對應到科學知識。專家的界定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可將專家分為具備

在地居民「以經驗為基礎的專業知識」（experience-based expertise）及在地居

民與科學家對話形成的「互動的專業知識」（interactional expertise）。所謂「互

動的專業知識」，是指一般常民透過與具有「貢獻的專業知識（contributory 

expertise）」之科學社群密集地社會互動而學習到社群中的科學知識，同樣具

備該領域的專業知識，也應被納入決策圈，並肯定其對政策的貢獻。

國內外的一些個案突顯了知識成為社會行動與結構改革的資源與動能。

除了展現不同知識如何在科技爭議中運作，也企圖賦予以往被忽略的在地知

識正當性（例如范玫芳，2007；杜文苓等，2007）。專家與技術官僚須調整

總是將民眾的不信任視為無知或不理性的態度，並意識到要得到公眾信任必

須透過不斷地協商及對評估的反省態度，常民的參與也可能創造出新的知識 

（Yearley, 2005） 。

常民知識與專業知識的重新定義使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的權力重新配

置，當人民進入科學與政治的場域，就不再只有科學專家或政策決策者獨佔

的領域。雖然科學和政治間的交互關係具共同形構與相互依存的特質（Irwin, 

2008），但常忽略來自公民的聲音，因此科學的政治領域需要重新定義，應

13   在地知識是指特定地方的人們經過長時間與持續地發展形成對外在世界的理解，是基於生
活經驗、鑲嵌在社群關係、實作、體制與習俗，並具有動態與變化性。本文有關常民╱在

地知識的討論主要關注：非具科學專業背景的在地居民如何以經驗性的途徑去理解、解釋

並對生活周遭事物的變動性賦予意義，並以敘事方式展現。而科學家所具的科學專業知識

則是系統性地研究特定現象與因果關係解釋並經由科學方法尋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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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科學專家、政策制定者和公民之間三角互動，因為公民不僅是政策的接

受者，也是科學與政策連結中的行動者。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14的重要

內涵強調公民參與科學以及在地知識的貢獻（Bäckstrand, 2003），公民科學也

被視為在科學方法論框架下所產出的在地知識（Scott and Barnett, 2009），是

一種未經傳統科學教育訓練，由公民結合科學家在科學知識領域中成果的傳

遞而發展的科學（Bäckstrand, 2003）。15 Cornwell及Campbell（2012）以美國

政府與公民共同合作管理及保育海龜管理計畫為例，檢視生態保育在志工的

協助中如何彰顯保育及公民科學的合作關係，藉此理解公民對科學評估、知

識生產與野生動物監測實作的過程以及國家權威、制度化科學、以公民為基

礎的知識生產這三者間的合作情況，突顯公民知識涉入生態保育的決策過程

及參與保育實作的共同形構，並肯定公民的科學實作經驗。

許多公民參與生態環境的案例已突顯科學知識與政治權力的運作會影響

環境的永續發展（e.g. Reed and McIlveen, 2006; Scott and Barnett, 2009）。但

許多科學知識其實是暫時的、不確定的，甚至是尚未完成的，因此容易產生

專業知識上的相互競爭。湯京平、邱崇原（2010）提到環評涉及 14個不同

的專業領域，彼此溝通與理解的基礎就更為薄弱，反而造成科學知識中的競

爭。為了解決這些競爭，在決策過程中須遵循某種機制，透過彼此同意的程

序做決策。既有研究指出環評審查過程中，以專家為主體的委員會常常無法

透過其專業功能的發揮參與決策，16反而必須倚賴結盟或利益交換的方式。

然而，政治上利益衝突的本質，不僅無法發揮決策正當性，更使民眾原先對

專業決策的信賴動搖，因此應在涉及科技爭議的決策與制度設計中加入更多

14   在用語上也有文獻使用「市民科學」（civic science）一詞，與「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雷同，其核心意涵皆強調未具科學專業的民眾，能夠透過系統性地蒐集資料或分析數據，

以參與科學議題決策。

15   公民科學是指由非專業的（nonprofessional）公民或業餘者參與科學的研究或與專業的科學
家合作一同進行一項科學研究。與一般常民相同，公民科學的實作者並未受過科學專業教

育。但在方法論上，公民科學依循科學研究強調的科學法則，基於其在地經驗進行系統性

地資料蒐集與分析、驗證自然現象，並能達到信度及效度的標準，傳遞科學的活動成果。

16   在大林電廠機組更新案的環評審查過程中，遇到主觀的爭議，例如空氣汙染物的清除和抵
換，仍堅持各自立場或受限於法源根據或法律效力等，皆讓專家會議執行之成效有限（湯

京平、邱崇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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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相互理解以找到解決方案等民主參與的機制。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定

的過程中，公民經驗若受到科學全盤地駁斥，而完全倚賴宣稱的客觀知識，

則決策也將失去公信力（Bäckstrand, 2003）。本研究將呈現治水工程與環境

治理的複雜性，並進一步檢視公民面對具高度不確定性的水患特質，如何參

與水患的治理。

參、研究脈絡

旗山溪原名楠梓仙溪，發源於中央山脈西南側，屬高屏溪的支流之一，

流經那瑪夏區、甲仙區、杉林區後，流至旗山進入平原，於嶺口附近與荖濃

溪匯合後形成高屏溪，重要支流有口隘溪與美濃溪。旗山位於高雄市中央，

東臨美濃、西連田寮、南接屏東縣里港鄉、北鄰杉林。地形位於屏東平原北

端，大部分地區為丘陵地，三面群山環抱，旗山溪從中流過，為旗山區內帶

來豐沛水源，適合農耕（高雄市旗山區公所，2012a）。旗山人口結構呈現老

年化及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外流現象，主要產業仍以農業為主，工商業則集中

於旗山溪中游的西岸處包含太平里、大德里、湄洲里等，也為旗山溪人口最

密集處。八八風災時卵石護岸的破堤處以及旗山自救會成立處即位於大德里

（圖 1圓圈處）。

旗山地區為莫拉克颱風受創之重災區，往年每逢大雨，居民便擔心河道

溢流造成區內外嚴重淹水，因此自救會提出陳情，除了嚴加取締高莖作物的

違法種植與拆除高灘地上的違建物外，更希望政府重視疏濬與堤防加高等問

題。17除了旗山自救會外，當地的文化教育團體—尊懷文教基金會也積極

涉入。尊懷除了透過基金會網站撰寫相關報導，使更多民眾了解並關注旗山

溪水患治理的問題，並透過陳情方式與政府溝通，還藉由舉辦旗山溪整治工

程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政府官員與地方民眾對談，期望地方與政府雙方

能對水患治理達成共識。

旗山溪水患治理的問題根本與工程爭議一再地被提出，包括高莖作物、

17   旗山自救會於2009年9月的公聽會上提出三點訴求：立即疏濬、穩固護岸、嚴懲失職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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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旗山區境內旗山溪流域

資料來源：修改自高雄市旗山區公所，2012b。旗山溪流域與圓圈為作者繪製。

疏濬、水閘門與抽水站的興建以及卵石護岸工程對治水的影響等，以下進一

步說明主要爭議：18

18   參考尊懷文教基金會，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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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莖作物：政府在 2008年卡玫基颱風之前，已跟地方居民提到當地

淹水成因之一為在河床地種植高莖作物。卡玫基颱風過後，旗山自救會認為

雨水在短時間大量累積下，高莖作物會阻礙水流，使得堤防在激烈水量的沖

刷下遭到破壞甚至潰堤，加上相關單位未處理旗山溪河床私有地佔用問題，

造成嚴重淹水，因而要求河川局必須清理旗山溪兩岸河床的高莖作物；但農

民認為他們長久以來賴以為生的芒果、棗子、蓮霧乃至於使旗山聞名世界的

香蕉等農作物，並非淹水的主要成因，因為在河床上的尚有其他構造物，例

如農作倉庫或廟宇等，對於作物必須面臨被剷除，並禁止在河床地種植，相

當不滿。

二、疏濬問題：對水患治理而言，疏濬是相當重要的工程之一。根據〈河

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疏濬工程為因天然災害或因自然水文地理條件

致河道之變遷或土石淤積，足以妨礙河道排洪影響河防安全，或水利建造物

無法發揮原有功能時，為恢復其通洪能力或水利構造物、取水設施之功能」

（經濟部水利署，2008）。因此，在立法院中，立委也一再要求行政院應嚴格

控管水利署疏濬工程時程與品質（立法院公報處編，2009；2010a；2010b）。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針對旗山溪河道嚴重淤積造成淹水問題，在 2009年

11月於立法院質詢中則提出概略性的疏濬計畫：「高屏溪水系主支流包含荖

濃溪、隘寮溪、旗山溪等河道均淤積大量土石，2009年至 2010年疏濬計畫共

分成十七件⋯⋯預計 2010年六月底完成一千五百萬立方土石疏濬；一百年度

疏濬約二千萬立方公尺。」第七河川局也於 2009年 11月 17日至旗山生態文

化館舉辦說明會，提出相關治水計畫，與地方人民協議將旗山溪的土石疏濬

量提高，將原先 40萬立方公尺的土石疏濬量再增加至 120萬立方公尺。接著

2010年 2月立法委員再次於立法院質詢旗山溪治水問題時提到：「第七河川

局雖然答應將疏濬旗山溪 120萬立方公尺的沙石，但在旗山溪、荖濃溪、美

濃溪與高屏溪，總共留下 1億立方公尺的沙石，若不加強疏濬而只做閘門，

下次汛期旗山鎮仍成為水鄉澤國。」尊懷基金會則認為疏濬量的問題應以整

條旗山溪來進行評估，而非區分上中下游，因為旗山溪是臺灣最長、土量淤

積最多的淡水河，再加上水土保持、開發等因素也應納入考量。

三、水閘門與抽水機興建：水閘門為現今水患治理中常見的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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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為當溪流的水位過高恐淹及區內時即關閉，防止溪水倒灌入區內。但

應用在治理旗山溪上卻引發風險爭議。政府設置水閘門的源由係因 2008年卡

玫基及 2009年莫拉克颱風時，溪水均由 5號排水水門倒灌釀災，為了杜絕旗

山溪溪水倒灌所生浸災情形，必須設置水閘門。第七河川局在 2009年的說明

會中鼓勵民眾在住家做防水閘門，並提到會加速第 5號水閘門工程的完工；

經過八八水災研討會後，第七河川局仍認為第 5號排水門的工程是「必須的

工程」，目的是不要讓河川的水進入鎮內。針對人民的異議，政府除了「允

諾於防汛緊急時支援旗山鎮公所清除排水閘門進水口端之阻塞雜物，同意於

水閘門上方設置工作平台，並於防汛緊急時設置 4台移動式抽水機，以抽排

內水，並協調高雄縣政府儘速將 5號排水門公告為區域排水及提列入易淹水

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同時規劃檢討是否須設置抽水站或分洪道」。19但尊懷

基金會認為雨量小時，水閘門的效用並不高；若雨量大，水閘門口易有堆積

物，即使水退了可能仍會造成市區境內淹水不退，水閘門的興建也增加了淹

水問題的潛在風險。

四、卵石護岸工程：卵石護岸工法為常見的生態工法之一，在混凝土與

水泥技術尚未普及運用時，在溪流邊坡堆疊石頭形成護岸是抵抗水流沖刷的

主要方式。旗山溪卵石護岸類似於「六菊築石法」。主要的材料為卵石、大礫

石，將每一粒石頭的周邊，依六角形的方位堆成六顆石頭相鄰。在堆疊工法

上有順疊、丁疊、順丁混疊⋯⋯等（張文亮，2011），為日據時期最常使用的

急流護岸工法，對旗山地區而言也是著名的文化古蹟。八八風災過後，卵石

護岸工程修復為政府治水工程的一大重點，第七河川局於 2009年在旗山生態

文化館舉辦說明會中提到要將 100年洪患標準提高到 200年洪患標準，所以

必須將卵石護岸潰堤處加高 300至 400公尺，並施以水泥灌漿，「沿著護岸，

每 33公分拿起大卵石，鑽入約 5.1公分直徑、深 4至 5公尺之圓柱，將砂圓

柱內的砂石掏空，並施予 5公斤力壓入泥漿向外射出 1公尺遠，變成樹狀的

『水泥實心』，是『柔性壩心』的施工方式」（尊懷文教基金會，2010a）。但尊

懷基金會卻質疑工程的必要性，認為只須加強疏濬。

19   旗山溪研討會中，第七河川局報告之簡報。見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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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莖作物知識論戰：規則的僵化

一、八八風災之前

旗山溪的治理爭議涉及知識資源、法律制定與權力上的不對等。卡玫基

颱風過後，當高莖作物被政府提出並視為淹水成因時，對受災居民來說，必

須了解組織手中握有什麼資源並尋求結盟，以擴大其掌控水患治理動向的權

力。受災居民藉由組織自救會，形成集體的力量，並透過法律要求政府嚴格

執行高莖作物的剷除。受災居民根據「河川流域的種植規定依河川管理辦法」 

（經濟部水利署，2010）中禁止超過五十公分的高莖作物於河川地上種植的

規定以及刑法中的瀆職罪，認為政府怠忽職守。一旦自救會成員提出相關法

規，除了質疑政府的公權力不彰，也削弱農民捍衛自身權益的合法性，形成

彼此對立（見圖 2）：

圖 2：高莖作物之爭議網絡（八八風災前）

高莖作物

知識論戰
權力資源

制度規範

勢單力薄

依法高莖作物遭剷除

制度規範

權力資源

法規命令

組織結盟

民意壓力

公權力

法規命令

瀆職罪

河川流域的種植規定依河川管理辦法

地方居民

農民

自救會

政府（依法行政）

地方團體

民意代表

說明：八八風災前，高莖作物被視為主要水患成因，自救會在爭議網絡處主導地位。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我們以前賺的錢也都投資在這些農作物上，現在要求剷除，是要

我們怎麼辦，我們都到這年紀了，書讀得不多，會的也只有種

田，現在這樣是要我們流浪嗎？（農民 Z）

本身水利署的人都發包讓人承租這些河川地阿，讓他們種香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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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既然這樣你要提出數據出來，而不是將香蕉全部砍掉，而

不是民跟民之間的衝突，商民跟農民就互不來往阿，每天都仇

視，政府就讓這些農民被喊著打阿，所以農民就很低調。（地方

團體W）

根據地方團體所言，高莖作物的種植應檢討兩個問題：一為河川地承租

之問題，既然政府明令高莖作物有違法令，為什麼仍出租並放任農民種植幾

十年時間；另一個則是科學數據如何訂出，應予以解釋。

從旗山溪的地形來看，西北側為阿里山、區內有旗尾山，雖有許多沖積

平原，20但大多仍為丘陵地，能耕種的土地非常有限。其次，因為土地開發

之緣故，許多的耕種地多開發為住宅區，因此只能選擇鄰近河川的公有地或

承租少數私人土地，21所以農民租用政府河川地的現象已存在幾十餘年。當

地許多農民並非地主而僅是長期租用，因此在成本的考量下，多選擇種植木

瓜、香蕉、蓮霧等經濟利潤較高的作物才足以維持生活：

我們長久以來都沒有自己的田，都是用租的阿，以前跟別人租

過，但租政府的地比較便宜阿，從我爸爸那代就一直租了。現在

景氣不好，又要付租金，種香蕉、木瓜⋯⋯好賣阿，比較有利潤

阿。（農民 Z）

除了耕地有限及成本考量，農民也提到，在政府公告執行高莖作物剷除

之法令後，他們也試圖承租一般農地種植作物，但許多地主卻不願意出租或

寧可休耕，農民在沒有更好的選擇方案之下，仍持續在河川公有地種植作

物。農民與政府有長期的租用關係，不論租用契約書上是否詳列河川地上種

植作物種類之規定，但政府始終沒有勸導或嚴格取締，讓農民不斷地付出與

20   旗山區的平原皆為旗山溪水系所沖積而成，由北而南為圓潭平原、旗山河階平原、旗尾平
原、溪州河階平原、毛巾寮平原。

21   本文爭議所在地大德里從日據時代逐漸發展，光復初期為廣大香蕉園分布，民國六十年後
開闢為大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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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而政府對這點質疑卻回應：「河川管理辦法是民國八十八年由縣政府

移轉給我們河川局的，但早期因為受限於社會的進步成長，管理是比較不嚴

格，但現在國家的經濟發展比較穩定後，也比較重視法令規章的制定而必須

嚴格執行。」（客家電視台，2013）

以此社會過程來看，不論是高莖作物是否為水患之歸因，抑或是河川地

上農作物高度數據之訂定，都牽涉知識爭論且有商榷空間。也許高莖作物多

少會影響水流，但農民認為自日治時期起在河川地上種植高莖作物都相安無

事。若從上游開始追究，影響水流之原因仍有大量砂石、山區零散的漂流木

堆積而阻礙水流，但卻因為河川內作物中下游段的淹水後的景象，而使得被

納入規章制度中的高莖作物成為代罪羔羊及首要究責的對象（客家新聞雜

誌，2012）。

二、八八風災之後

事件發生當下，權力往往會受到強大的技術或知識慣性所主導，因此需

拉長時間軸以及空間範圍，才能更細緻探究權力資源分配的狀況以及規則的

制定的變化（Frickel and Moore, 2006）。蕉農受壓制的權力也可能隨著事件的

積累、組織的重組與焦點的轉向而重新看見。八八風災過後，有議員、里長

和地方居民改變了將水患歸咎於高莖作物的想法，而認為可能有其他原因：

水災最重要的就是說幾十年來沒疏濬，所以砂石堆得很高⋯⋯那

時候政府的政策說是要陸上採砂，所以說十幾年來河川都沒有整

治，一直淤積到幾乎與堤防一樣高。（議員 L）

對農民與地方居民而言，必須將知識傳遞出去，證明高莖作物非淹水成

因，才能重新回到治水政策的討論中。地方團體提出香蕉是大型的草本植

物，它粗壯的莖幹實際上是由葉柄下方的葉鞘互相緊抱而成的，植物學上稱

之為「假莖」或「偽莖」，並非高莖；除此之外，地方團體觀察河道上的高

莖作物時發現，當高莖作物面對水流衝擊時是會傾倒的，也就是具有伏倒能

力，並不會嚴重影響水流通過。同樣在蔡宗憲（2003）的學位論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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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高灘地高莖作物致災的原因，是因為高莖作物會改變河床型態，是形

成水流阻力的原因之一；但是，只要種植面積不過大，種植部分高莖作物也

可有美化、綠化之效果。」

第七河川局雖解釋了高莖作物的科學數據如何訂出，但仍以既有法律規

定為問題的框架，而非討論科學數據是否完全符合在地情況：

早期的水利法就是這樣規定，主要是因為作物的生長期跟水流的

行走會形成阻礙，這阻礙我們在科學上叫做曼寧係數。我們依照

他生長的高度去做實驗，當他超過五十公分後，曼寧係數就會加

大很多，那加大很多後，水的流速就會減緩，那流速減緩，同一

個斷面大小改變流量會減小，也就是他的通洪能力會變差，水位

就會比較高，這是經過驗證之後訂出來的高度。當然這個高度也

可以隨著整個河流的狀況，有調整的空間，但調整的空間是比較

小的⋯⋯政府願意輔導農民種植低莖作物。（客家新聞雜誌，

2012）

地方團體試圖進入農民、自救會與政府三方的高莖作物知識戰場，藉以

改變農民在知識論戰中弱勢的地位並影響治水的支配權，但仍舊無法對抗公

權力與法律，而須仰賴規則的重新制定以重回知識論述的場域。雖然在立法

院的質詢中，水利署清理高莖作物與河川治理線的劃定嚴重影響農民權益，

質詢案的解決方式卻僅環繞在徵收價格與如何補助農民的問題。農民僅能接

受政府的安排，毫無談判的空間，更無法提出修法的訴求。既有的規則削減

了農民動員力量，也唯有透過修法才能重新保障農民權益與發聲的權力，因

而便有立法委員質疑現行法規的合理性：

防洪治水應和農民生計平衡看待，並應全面檢討水利法等相關法

令，在法令修正前，水利署應放寬取締標準，重新劃定防洪線，

位於堤防內、且不影響行水區的河川地，不應設限農作物種

類⋯⋯避免農民損失擴大。⋯⋯目前法令以農作物是否低於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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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作為可否種植的標準並不合理，不但影響農民生計，對於治

水效果也沒有實證的科學根據，本席認為主管機關應諮詢更多專

家學者及農民朋友的意見，作為修法及監督行政部門的參考依

據。（客家新聞雜誌，2012）

水患成因複雜，但卻限於現存法規標準，使得相對弱勢的農民團體被排

除在水患治理的共同參與，這也牽涉了科技爭議中誰的知識具有代表性、合

法與具權威性的問題。官僚體系未能納入多元意見審慎評估，將導致居民喪

失對政府解決水患風險的信任。

從歷史文化的脈絡來看，旗山香蕉的種植可追溯至日據時代，當時臺灣

總督府考察南部地區，認為旗山鎮內三面環山，其間有楠梓仙溪蜿蜒穿流，

非常適合農業耕作，日本政府就積極鼓勵當地農民在溪洲河谷平原種植香

蕉，並推廣外銷。早期除了香蕉的種植地外，地方農民也種植稻米或蔬菜等

作物，因此向政府承租河川地種植農作物已成普遍的謀生現象。但隨著工業

快速發展、土地開發等社會結構與經濟體系的改變，農民多改種高經濟作物，

例如香蕉、蓮霧等，這樣的農業轉變，才足以維持農業經濟，使之穩定發展。

對農民來說，水會帶來豐富的有機質，但淹水釀災卻是這幾年的事情：

旗山溪的淹水，經過我們的調查，是很受歡迎的⋯⋯旗山為什麼

很喜歡淹水，因為旗山這個地方本身就是河階地形、是個沼澤

區，事實上旗山淹水，並不會像八八風災一樣淹個一層兩層樓

高，我們都淹差不多到膝蓋這邊，每次淹水都帶來有機質，水很

快來又很快走⋯⋯每次淹水農民很高興，因為不用施肥，又沒有

病蟲害。

他們說以前是務農，會覺得說今天河流淹水是上天賜予旗山的禮

物，所以他們很樂意，並把它當作日常生活。每一年的梅雨季

節、颱風季節都會淹水，但都不會太大，水來水退很快，留下來

的泥土層大概幾公分然後一直累積，這是有機物。（地方團體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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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玫基颱風之後，旗山淹水受災戶籌組自救會，認為淹水主因之一就是

旗山溪河床高灘地上的違規耕作，高灘地上的高莖作物阻礙水流才釀災，並

且認為「水退了之後，就是有一堆香蕉阿、樹枝阿什麼作物的堵在岸邊阿」

（居民H）。但農民卻認為「從上一代、上上一代都這樣種，結果到了這一代卻

變違法⋯⋯以前種都沒問題，阿現在就有，你說真的是香蕉的錯嗎⋯⋯？」

（農民 Z）。水利工程專家認為「河床上有許多政府建置的硬性結構物像是電

線桿、塔柱等，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對水流影響很大」（水利專家 T），且地方

團體也認為「農場的網仔、香蕉集貨場、高大的喬木都在行水區」（地方團體

W）。除此之外，由於河道變遷使得更多的農作物種植地被劃入治理區。社區

發展過程中，國土規劃上的疏漏也都可能成為淹水的原因之一。在地文史團

體也提到：

現在淹水的這個地方以前其實是洪患區，事實上是不能住人的，

我們之後去紀錄跟觀察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但在都市發展的過

程中，我們都沒有去調查，這邊的土地在整個環境的功能上是扮

演什麼角色，所以民國 69年開發，然後這裡本來是低窪區填了

好幾公尺。所以你看本來是一個緩衝區、洪患區，結果土跟水被

水泥覆蓋了，我們的雨水下來都無法滲透到地底下，水就會流進

來就很容易淹大水。（地方團體W）

依照地方團體W的調查，經常淹水的地區曾是洪患區，也是農作物廣

為種植之區域。但因為配合政府的開發計畫，大多數的河水緩衝區被規劃為

住宅區並建置了更多硬性構造物，又更影響了當地的排水功能。若不能透過

疏濬提升河道的通洪斷面，河水仍可能淹進早期即為緩衝區的社區。

八八風災過後，在旗山、六龜、林邊等高屏地區等地仍將水患歸咎於高

莖作物，但許多人民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合理，地方里長提到：「旗山溪的

淹水跟香蕉沒什麼關係啦，但河堤就是有香蕉啦，所以人家就覺得那是香蕉

的問題啦。」（里長 S）在卡玫基颱風過後，水利署大規模地清除河川區的高

莖作物，面對八八風災，旗山淹水的災情並沒有因此得到緩解，反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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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便有地方居民認為雖然高莖作物可能影響水流，但主要還是因為沒有

疏濬（里長C、議員 L、居民H）。面對疏濬不足的質疑，第七河川局則回應：

其實只要疏濬的話，根本不會淹上來，而現在我既然要做了，就

多管齊下，不只要剷除高莖作物。而且，疏濬的用意雖是加深容

量，聽起來是愈深愈好，但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必須配合河床，

所以有所謂的計畫河床高。但為什麼沒有在旗山疏濬到計畫河床

高，是因為旗尾橋的基礎不夠深，那這部分公路局已經有檢討

了，這是一個政府的悲哀啦，做橋的不懂水，做水的不懂土。（七

河局工程師W）

換言之，除了疏濬不足是可能的主要原因外，也反映了以往政府部門在流域

的治理與工程規劃上未能整合，各自依權責劃分進行管理，乃是潛藏已久的

問題。

本文並非否認高莖作物對淹水的影響，而是認為既有的法規使得自救會

更加認定他們在河道內所看到稀落的高莖作物就是水患成因，當高莖作物成

為問題框架，就可能忽略諸如地方團體或農民提出的其他可能致災因素。在

高莖作物的知識論戰中，自救會與農民、文史團體同為在地居民，對於水患

成因各有其對在地的理解、經驗與知識基礎。但因現有法規的制定，政府主

要將自救會所提出的觀點納入考量之判準，這其實是權力運作下的結果，也

意味著在地知識或經驗僅能透過科學的權威的認證而得到認可，但卻忽略了

現代科學其實也是經過一連串鬥爭以及排除過程的歷史產物（Nygren, 1999）。

民眾對風險物或風險的回應與判斷會受到所處文化、社會活動或生活經

驗等影響（Renn et al., 1992; Slovic, 1999; 范玫芳，2007）。即使對於高莖作物

是否為致成水患的潛在因素尚未確定，但卻被視為禍首。對自救會而言，除

了自身經驗，法規的制定與政府的命令更使得他們將「高莖作物」視為風險；

但農民的生活經驗與在地文史團體對地方歷史的了解並非如此；對其他居民

而言，地理環境的變遷甚至政府的施政不當才是水患成因。在經過知識及權

力鬥爭的社會過程之後，第七河川局則試著回應地方團體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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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在做河川種植規定的法令修正，隨著百姓的聲音去制定政

策也是政府需要重視的。而目前像是河川的寬度較大的，則在執

行上會比較有討論空間。那像伏倒性的作物，基本上已經允許種

植，例如玉米、小米、茄子、樹薯；那香蕉與木瓜，我們已發公

文給水利署，水利署已納入研究中。（客家新聞雜誌，2012）

不少研究肯認在地知識對地方治理風險與政策改革上的貢獻（e.g. Wynne, 

1996; 周桂田，2007），然而，長久以來，人們對天災的難以控制，更因為

水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的性質，使得水患的治理呈現高度複雜性，相較於處

理其他科技物所引發的汙染風險，水患治理的成果通常很難一蹴可及，也不

斷地引發治水政策上的意見分歧（見圖 3）。

圖 3：高莖作物之爭議網絡（八八風災後）

高莖作物

知識論戰
權力資源

制度規範

組織結盟

立法委員提出高莖作物修法建議

民意壓力

加強疏濬農民

自救會

政府

在地經驗與知識

法規命令

河床上的硬性構造物易造水災

政府未疏濬

環境變遷

水利專家

地方居民與民意代表

地方團體

公權力

法規命令 納入修法建議

說明： 八八風災後，淹水成因複雜。隨著權力資源分配與制度規範上的調整，爭議網絡因而發
生變動。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伍、技術物風險與在地知識

一、水閘門爭議

2010年 3月地方團體舉辦旗山溪治水研討會，並邀請政府、專家、居民

與農民各方共同討論水患治理的規劃，試圖參與科學知識建構的過程。在水

閘門興建爭議中，地方團體與居民認為水閘門工程浩大，使用排水閘門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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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解決水患甚至會惡化淹水問題。水患初期，排水閘門雖不讓外水倒灌，

但也讓內部水量無法排出而形成水庫效應，接著若其他地方的外水進入旗山

地區，會使水庫效應加劇，最後若淹水漫過市區淹沒抽水站，抽水機無法作

用，會使得整個旗山地區淹沒。對居民來說，水閘門治水只在初期小水時有

效，抽水機的效果甚於水閘門，並進一步質疑更多細節問題，例如：內部水

量依規劃以抽水機抽出，但內部水量容許量多大；要抽出多少水量；需多少

抽水機；抽水機除了放於水閘門上外，其他放置的地方在哪裡；要投入多少

人力管理；管理的單位和機制與流程在哪裡；有無配套措施；市區內部能抽

出多少水量；需多少抽水機；抽水機會不會因而被淹沒等問題如何解決。居

民希望獲得更多內部資訊以進行對話，並期望政府重新思考水閘門的效用是

否高於抽水機。政府也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透過幾次說明會傳達水閘門的防水

知識，期望達到多方理性對話，但在討論的平臺上，若在工程的細節尚未能

達成共識，或者當民眾有疑慮時，政府仍採單向的宣導，未能解決地方居民

的質疑：

我們還是會到會議現場，也一定會將我們的工程圖帶去，將我們

的想法介紹給他們。大部分的人是不太能接受我們工程方面的敘

述⋯⋯有時候去解釋他不見得會接受，有時候大家都是比較自私

的，就說這會不會造成傷害這些，所以當我們跟他說明更多，他

們也不見得瞭解，我們所以通常都是在會中我們就說完我們的，

然後他們說他們的。（前七河局員工 L）

在政策規劃上，官方打著資訊透明、鼓勵參與對話的名號（尊懷文教基

金會，2010a），卻仍採由上而下的傳統模式及強調科學專業知識權威。第七

河川局只試圖傳遞工程知識卻未能聽取居民的建議，即使有多數居民認為水

閘門的效用不大，只是浪費公帑（里長 C、議員 L），但仍採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進行知識傳遞，將公民認為是不理性、無知與缺乏知識的。前七河局

員工 L表示：「若有抗爭的話就警力進駐處理掉，就是用公權力的手段去執

行。」這使得商討會議成為單向的溝通，並讓民眾對專業知識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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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做了五個洞，他們說若水滿了，閘門就關，我就說你若關，我

們區內的水哪裡去，他們說就是不要讓水倒灌，但區內水淹了怎

麼辦 ?所以我當時有跟水利署署長說，要做水閘門的前提要做抽

水站，他家又不在這裡都沒想到一些問題啦，所以說我去抗爭。

之後八八後又反悔說不做了，所以其實那個水閘門是不用做的，

設抽水站就好了，因為抽水站也有閘門，現在那個水閘門也要廢

了，可憐耶，政府在花錢建設都沒在思考，以前就做抽水站就好

了，一定有附加閘門，所以其實已經可以了，水閘門只是妨礙水

流而已，有抽水站就已經夠了。（議員 L）

由於水閘門並未達到防水功效，政府乃重新將民眾所提出的抽水站興建

建議納入考量。民眾對於決策者當初未採納多數居民意見而逕行決策相當不

滿，也傷害居民對政府的信任。雖然在地團體與居民透過結盟試圖增強其訴

求的力量，但當政治權力涉入水患治理的知識中，仍無法抗衡主政者的公權

力。

水閘門的爭議中還牽涉工程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分配的問題。尊懷基金會

會長提到，他們曾透過參加公聽會、發傳單與諮詢水利專家等形式試圖將水

閘門工程案的疑義傳達給居民，並認為閘門是否能夠發揮功效與河床的高度

是息息相關的，若河床淤積不清理，自然會堵住排水與阻水通道。多數居民

也都認同尊懷的說法，希望政府在建置水閘門之前，應對旗山的水文地形做

審慎評估後再決定是否有建置必要性，地方民眾也尋求立法委員幫忙，雖曾

造成短暫停工，但最後仍因利益分配而通過：

我們就請立法委員幫忙，然後有擋下，不過不久之後，立委又私

底下來找我講說：「你來找我幫忙我幫了，不過現在他們（廠商）

也來拜託我了，讓我一定要讓他們做。」立委都這樣說了，我也

沒辦法，最後就還是做了。結果做了，馬上又淹水⋯⋯又要調來

抽水機。現在工程都 BOT，就外包阿，那工程公司就會有黑道，

有錢的利益，如果阻擋人家財路就怕會被威脅⋯⋯（地方團體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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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議員也提到水閘門的大型工程案，除了因為民眾對外來技術物操作

過程的陌生，以至於難以提出科學證據或具說服力的生活經驗反對其建置

外，又涉及金錢利益，地方的政治角力就會浮現（見圖 4）。

圖 4：水閘門之爭議網絡

獨斷的專家政治–
水閘門之爭議

制度規範

知識與權力資源 組織結盟

參與公聽會

舉辦研討會

提出工程質疑

地方居民

各方專家學者

民意代表

地方團體（尊懷）

政府（第七河川局）

合法制度下爭取公民權益

缺陷模式之治理

科學專家與知識權威

工程外包的利益糾紛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二、卵石護岸工程爭議

不同於大型構造物，對旗山居民來說，卵石護岸與在地居民的生活關聯

緊密，是居民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對他們來說護岸不僅能夠保衛人民安

全，更是一座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古蹟。22受訪居民即提到「卵石護岸可以

說是當地的特色，因為旗山溪河道地型的特殊，讓許多石頭經過在上游的沖

積，到了這裡就累積了很多鵝卵石，鵝卵石可以說是旗山地特產⋯⋯從日治

時期就有了」，因此當七河局提出卵石護岸修護工程的相關做法時，地方團

體除了擔憂工程可能破壞地方文物外，並認為政府低估了傳統卵石護岸的防

洪效果。

第七河川局計畫將卵石護岸施以水泥灌漿的工程方式，是要使大水來

22   旗山溪卵石護岸堤防於 2007年訂為縣定古蹟，其興建於日治時期，具歷史意義。建築工
法採用乾砌方式，為重要的築堤技術。文化局函請水利署提出管理維護計畫，但水利署認

為若列為古蹟，將影響管理維護的效果，而對高雄縣文化局提出行政訴訟並向監察院提

告。行政法庭判高雄縣文化局敗訴，理由為「相關生命財產安全，旗山卵石護岸不能成為

文化古蹟，改以文化資產保存之」（監察院，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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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讓溪水從孔隙中滲透出來，並認為工程能增加護岸的效能，以及工程

能用於水庫建造同樣也能用於護岸。但地方團體卻認為傳統的「卵石護岸結

構，便是會讓溪水進入然後再出之，擁有最佳的柔軟身段，來降低水的衝力

而保住護岸的強度，也讓砂土在內之數量進出達至平衡」。而滲水問題是否嚴

重到需要施以灌漿，若灌漿將會破壞卵石護岸的特有功能。另外，將水泥灌

入卵石中，還可能破壞古蹟（尊懷文教基金會，2010a）。對地方人民而言，

傳統的卵石護岸不僅具有歷史意義更具有防洪功能： 

我們的卵石護岸阿，之前有一千公尺是日本時代蓋的，後來有五

百公尺是國民政府加蓋的，加蓋的都沒有那麼標準。那假如說你

蓋那個卵石護岸，日本的那個水來漫過來，他只是卵石滾下來，

他基底都好的，結果你水泥蓋下來，水過來大太後，就會掏空，

就會整個倒下來，如果用卵石可以比較有彈性阿，然後那些水泥

就很容易破堤阿。（地方團體W）

對於第七河川局認為孔隙可能造成護岸崩壞，而必須施以水泥灌漿的說

法，水利專家則認為「孔隙的作用是幫助水流的消能，是卵石護岸的優點之

一」；其次，地方團體認為將適用於水庫的工程用於護岸的修復具有工程風

險，因為兩者所適合的水文特性不同（水庫為靜止的水；河川為流動的水），

是否會造成更大危害？地方團體對工程及工程所能控制的災害提出一連串的

疑問，也反映了政府以強化工程技術物的方式治理水患，卻也增加更多不確

定性及風險的範圍擴大的弔詭現象。

在地居民基於生活經驗，雖能區辨出不同時代所築堤防的差異及防洪的

效果，但這些並不足以說服第七河川局立基於科學研究所提出的修補護岸的

工程。地方團體會長不僅自行蒐集護岸的歷史資料，也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到

基金會為地方居民講授水文及生態相關的知識，這些都為實踐公民科學的重

要途徑。為了促進地方居民的參與，基金會並舉辦了旗山溪治水研討會，23

23  研討會舉行時間為 2000年 3月 28日。



15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邀請中興大學土木系林呈教授和綠協總幹事魯台營、水患自救聯盟總幹事徐

蟬娟，以及水利署的副署長、第七河川局局長、副局長、高雄縣文化局代表

與會，學者適時地講解旗山環境水文、文化和工程狀況，除了讓民眾能夠更

了解地方環境與工程執行的效果，也能夠將自己的觀察經驗融入並參與討

論，透過研討會的平臺，而讓以往受到壓抑的常民知識得以看見。在研討會

的交流與對話中，使公民能夠跨進科學領域並了解科學建構知識的過程，也

扭轉了以往科學知識生產侷限於少數專家的問題，地方人民的知識也能夠取

得了參與權。經過了地方團體與居民透過各種方法與專家學者相互討論與學

習，並在研討會中與政府直接對話後，政府採納了地方團體的建議，不再堅

持水泥修補護岸的工程，也能將其知識納入政策考量。

雖然政府最終接受了地方團體的看法，不再堅持將卵石護岸打掉而以水

泥護岸代之，而僅是補強已受損區。在工程設計上，雖保留了卵石孔隙及土

堤吸水的設計：

土會吸水沒錯，所謂的土會吸水這點我們接受了。但是我們擔心

的是如果飽和呢？飽和後，就會從有孔隙的地方流出來，也會把

細粒料（即泥沙碎石）帶出來。（七河局工程師Ｗ）

但依然在堤防的中間處導入深度四公尺及寬度一公尺的水泥灌漿，反映出政

府仍慣採束水防洪的混凝土工程，即使納入地方團體提出的護岸修補技術的

建議並允諾會實施「乾砌法」。但當工程正式實施後，地方團體認為政府並

未依循古法重建卵石護岸，便於 2010年 7月向監察院陳情，認為「乾砌法」

的技術粗糙，只是石頭隨意地堆疊，而未考慮「石頭之間物理性的作用達到

抗拉、抗壓、抗推、抗擠、抗衝的結構才能穩定卵石護岸的防洪功能」。政

府以為的技術顯然與地方居民認為的「乾砌法」有所不同：

他們不是就是想要保留原有的樣貌，所以我們就不破壞外觀，但

灌水泥增加穩定，還有像是他們也覺得我們亂砌怎樣的，但我們

真的不知道他們到底想要什麼，我想他們想要的就是外面是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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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石裡面是土堤這樣，但我們要防止水滲透，就是說我們一定要

在中間做一個阻水牆，然後中間灌芯外面再以他們砌石的方式在

外圍做起來，但他們還是認為不對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怎

樣。（前七河局員工 L）

尊懷會長則認為政府的工法根本不能稱之為「乾砌法」，只是胡亂堆積

石頭，根本違背了傳統技術的防洪效用，不僅會破壞護岸功效而無法達到防

洪治水的功能，使旗山人誤解旗山卵石護岸對旗山的功能，並削弱人民對護

岸的歷史情感及傳統工法的價值。卵石護岸工程除了涉及了古蹟保存的意義

更是技術知識的傳承，而為了以傳統工法重建護岸，尊懷向政府推薦師傅，

但政府並未接受，並以傳統師傅難找以及傳統工法耗時費力等理由拒絕。對

地方團體而言，遵循古法的工程技術才能建造安全的護岸，但地方團體要求

參與工法技術的力量卻在進入政治場域時受到削弱或掩蓋：

我還找地方耆老去教他們阿，因為我消息是從那邊來的，但之後

耆老也被收買了啦，耆老他們以前做過我就找他們去教，他們知

道了，他們覺得耗費資源就不做，結果耆老的嘴巴被封了，他就

不來了。（地方團體W）

即使地方居民根據歷史文化與生活經驗宣稱日治時期護岸工程技術與現

代工程技術的差異，但因受限於工程專業知識的權威與政治力量，當下只能

被動接受 :

這個工法太難了，可能是第七河川局沒用心還是怎樣也可能比較

貴啦，我覺得現在這樣排得不好，反正他們就是會驗收阿，就只

能相信他們，他們要負責阿，他們認為 OK就 OK阿，局長可能

會說，這設計圖跟建築師都博士的，他們建得很堅固了，我們不

是專業、自救會也不是專業，但我們用眼睛看就知道這臺灣製的

這日本製的，所以說他的耐度到幾級我們不知道，所以說七河局



16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說 OK我們就 OK，要不然能怎樣，我們也只能相信專業。（議

員 L）

對專家而言，技術的選擇不僅牽涉工程專業的考量，更須考慮到誰來承

擔後果以及誰負責任的問題：

因為水利工程師最怕崩掉以後，我照你的方式，我照王老師的方

式，那萬一垮掉了，你沒有罪，你只是建議而已，但是在我公務

機關裡面我來執行這個事情，我不能出錯 。（水利專家 T）

技術官僚仰賴工程技術並考量其職務之權責，而居民基於在地經驗與知

識，以及護岸所具的文物保存歷史意義和價值，展現了不同的水患認知與治

水思維。卵石護岸工程爭議不僅涉及專業知識與技術爭論，更與政治力量相

互作用，同時也突顯了政府與地方間風險溝通的不足（見圖 5）。在卵石護

岸爭議中，一開始地方意見也並非一致，自救會認為旗山溪流的對岸是水泥

護岸，因此鮮少淹水，便要求卵石護岸應打掉重做水泥護岸。但經過地方團

體一再地說明，舉辦研討會等，並找出歷史資料，說明毀壞的護岸並非按照

傳統工法建置等，藉由集結各類資源而影響護岸工程知識的採用，試圖證明

以傳統工法建築的護岸仍有其防洪效用，最後在地團體提出的工程知識也獲

得其他利害關係人的認可，例如自救會在卵石護岸工程上也不再要求水泥灌

圖 5：卵石護岸爭議網絡

技術物風險–
卵石護岸之爭議

經驗與文化

知識結盟

在地知識與風險認知

技術知識

技術官僚與究責問題

工程用於特性不同的環境‧可能的風險

地方團體（尊懷）

政府（第七河川局）

乾砌法的技術爭議

水利專家

地方重視護岸的歷史情感與護岸技術價值

水泥灌漿‧以防孔隙滲水

工程能用於水庫建造同樣也能用於護岸

政府改以乾砌法，但未遵循古法

孔隙為卵石護岸特色‧幫助排水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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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而是希望政府能將疏濬工程完成。

不論是政府的科學知識及技術或在地知識及經驗中的歧見，在卵石護岸

或高莖作物的爭議中，展現出各種知識的自主性鬥爭過程，而在地知識的分

歧也突顯了在地知識與人類知識的競爭和歷史過程中的社會實踐是分不開

的，例如存在幾十年的河川種植規則下的科學數據，重新被拿出來檢討，又

或者是人們嘗試重建日治時期的護岸工法。當西方工程思維進入臺灣社會並

被視為是現代技術，在地知識不免地也會受到其歷史背景及西方化的影響而

混合體現。這些都是在知識上的不斷鬥爭，而地方居民也逐漸習得主流的工

程安全的說詞並逐漸影響他們的知識建構。因此我們必須檢視這些變化，才

能夠更深刻地看到在地知識如何被重建或體現，在這個爭議中，現代性並沒

有如猛獸般席捲而來，反而是現代性及在地性相互融合，並創造出一個更複

雜的生態環境（Nygren, 1999）。

陸、「堵」的思維與「互動的專業知識」

環境問題涉及了高度的複雜性，這樣的不確定性暗示著社會需要一種新

的科學，而公民科學被視為回應全球環境問題複雜性的方式。其內涵為應開

放決策過程、將科學重新定位與納入不同利害關係人，將在地知識納入科學

評估當中（周任芸譯，2007）。對在地居民來說，水患的治理涉及太多專業知

識，須透過與水利專家的結盟並參與水患的治理，以利進入科學知識與政治

的場域。地方團體會長提到：「我們自己也會請老師來講課阿，然後有專家來

我也會跟著一起去會勘阿，去問他們一些工程跟治水的問題。」透過主辦八

八風災治水研討會（尊懷文教基金會，2010b），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例

如中興大學土木系林呈教授、綠協總幹事魯台營老師及水患自救聯盟總幹事

徐蟬娟在會議中講解地方的歷史、地理環境背景與水文工程等專業知識，讓

地方民眾和政府官員對於艱澀難懂的科學知識，能有初步了解，進而進行更

深入的科學知識的討論。

針對治水的思維與長遠規劃，對政府而言，疏濬工程固然重要，但面對

每年環境變遷與河川快速淤積，「疏濬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淤積的速度」，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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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須面對疏濬後砂石的處理、價格的考量。另外也須有整體性的考量，若單

就某一城鎮或區段進行疏濬是無法達到效果的（前七河局員工 L）。政府傾向

利用構造物工程進行水患的控制，也使得居民所面對的風險不僅是大自然的

不確定性，更來自於工程技術物的複雜性。

地方團體積極參與專家勘查旗山卵石護岸的活動，並持續與水利專家學

者互動交流，進而將水利專家對在地議題的論述與自身的在地經驗結合，形

成「互動的專業知識」。地方團體基於歷史脈絡與在地知識諮詢水患治理專

家，試圖從科學知識與地方脈絡的結合找到理想的治水方法，將這些知識傳

遞並影響地方居民：

王老師（地方團體）就跟我們去會勘，看到石頭就搖一搖，就問我

說石頭怎麼會鬆動，然後說他以前跑到舊的地方，舊的地方24他

搖就不容易搖，護岸的石頭是出現甚麼問題呢 ?我就會跟他說如

果照我們學工程的來講，那石頭久了以後它會慢慢壓密壓實⋯⋯

所以說他都搖給你看。（水利專家 T）

對旗山居民而言，水並非全然令人害怕，水不僅是他們生產的來源，更

是他們生活經驗中的重要角色，因此對於治水的想法並非將水與人類生活透

過構造物隔絕，而是視水為大地動脈及滋養萬物的來源：

旗山上游處有很多岩潭，在大型的河床上有很多湖泊，這些都有

調整這些水的功能，以前都沒有做護岸，是在上游的地方就讓它

成放射的地方流出去，這樣也能形成廣大泥沙沖積的廣大平原。

（地方團體W） 

24   請參考蘇福男，2009。旗山堤防於昭和 15年（西元 1940年）完工，堤防總長為 1500公尺。
民國 66年，國民政府將堤防向南延伸 94.5公尺，至旗山橋旁，而成今總長 1644.5公尺之
旗山溪堤防。因而有新舊堤防之分。八八風災潰堤處為國民政府興建處。另見文化資產

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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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居民根據自身的經驗認為水患治理的方法不應該只著重在構造物，

例如護岸工程或水閘門上，而是要有將水與人類生活結合並和平共處的治理

思維。在地居民以在地生活記憶回應政府所提出的治水政策：

就是說以前河床很低，我們在景觀橋喔，可以從橋上跳下河練習

游泳，在沙灘地可以洗衣服，孩子跳水，水很清澈很深，我問那

些耆老，從光復以後都沒再疏濬，所以河床變高了，這條河的容

量就變少了⋯⋯若是疏濬有通，那個堤防，你一疏濬容量就增加

了阿，所以說是疏濬比較重要，事實上做這個堤防不重要。（議

員 L、里長 C）

地方居民認為透過疏濬讓河道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水量遠比政府規劃龐大

預算建置護岸工程或水閘門等現代工程更為有效。將卵石護岸水泥化、將洪

患頻率上修至 200年而加高護岸，乃至興建水閘門都反映「堵」的治水思維，

地方團體認為要治水，應該要了解當地水文與地質狀況，並利用最自然與對

生態破壞最小的方式治水：

以高屏溪來說，從玉山下來，原先一定會很多分水嶺，水慢慢積

下來，下來一定會有些地方會有洪患平原，會放射性的流阿，你

去測量這些地方的水量，其實這些階段性的平原可以分散水量，

水如果放射流出去可以涵養整個山林阿。因為現在整個地形改

變，就可以看看能有某些地方變成洪患區，對整個都有保障，也

就是政府你要做啊，你現在都不去考量不去做，我們講是提供他

們一個治水的方向，而不是都用堵的方式。（地方團體W、議員L）

一種綜合治水，上游保水、中游滯洪補助、下游蓄水，我不想讓

河道有那麼多的水，那我在上游的地方就把水分掉，水位就不會

那麼高，我就不需要疏濬跟堤防阿。（水利專家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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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團體面對政府的治水政策中涉及工程領域的水閘門或卵石護岸工

程，皆能針對工程細節逐項提出質疑。25在經過旗山溪八八水災後研討會上

的討論，政府將護岸工程技術細節部分修改為「在尚未受損的卵石護岸頂面

每一公尺敲開卵石，將施予水泥與皂素 1：1灌漿補強工程，並在護岸下基

座處，鋪予二層的石籠保護護岸。而已受損的卵石護岸部分，也接受尊懷意

見，不做水泥護岸並以卵石護岸乾砌法來實施」。在水閘門的興建爭議中，雖

然政府認為「第五號排水門的工程一定要做，但也接受尊懷的意見，同意同

時設立一抽水站」，展現了公民科學對政策的影響力，將以在地經驗為基礎

並結合專業知識所建立的公民科學，納入了水患治理中考量。

柒、結論

旗山溪個案突顯了公民參與在科技爭議中知識、資源與權力不對等，以

及治水政策的盲點。在研究取徑上，不同於以往將水患治理視為特定的制度

或程序的檢討，而是藉由新科學政治社會學的概念，以一種跟隨行動者（fol-

low the actors）的研究方法，細緻地描繪出個案的複雜網絡，透過規章制度、

權力資源及組織結盟的變動，突顯了水患治理的高度複雜性會受到工程技術

的繁雜、科學知識與法律規範的僵化以及官僚體系的交互影響。因此在面對

水患治理時，不能將問題分為科學的或政治的，而應該是在立基於更為廣泛

的社會脈絡下，檢視在民主社會中科學、技術和政治權力的彼此互動，才能

找到科技、政治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及爭辯的解決之道。

規則的僵化除了使農民受限於所處地位，在面對科學專業知識與既定法

規時，只能被迫接受政府剷除高莖作物的強制力。這可能阻礙具重要價值的

在地知識之生產，削弱了農民的動員力量，也可能影響乃至誤導了治水的方

向。若採取壟斷式決策模式除了會使不同類型的治水知識與取徑受到排擠，

25   尊懷質疑水利署工程並提出：「卵石護岸結構，是透過讓溪水流入來降低水的衝力而保住
護岸的強度，也能讓砂土在內之數量進出達至平衡；也會使卵石護岸古蹟變成樹狀的『水

泥實心』，又將附近的砂石黏住，將使護岸兩面無法互通，可能成為沒有水泥護岸的強度

又失去卵石護岸柔軟身段的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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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影響公眾信任，並使科學民主化受到考驗。

在地團體以在地經驗為基礎的知識挑戰官方的治水論述和知識宣稱，積

極參與水患的治理，透過學習學科領域專業知識與諮詢水患治理專家，試圖

將科學知識與地方脈絡結合，發展適當的治水方法，並促使官方的治水方案

調整朝向較符合地方環境特殊性。當地方居民透過學習專業知識並與地方水

利專家互動，工程科學不再是「無法理解的」知識，公民願意主動了解科學，

並將所學的科學知識與地方經驗結合，在經由公民、專家學者與技術官僚間

彼此知識的交流互動的過程中，除了讓民眾重新定義科學並對科學進行反思

與討論外，且能夠對科學知識領域中的成果有所貢獻，並發展出「公民科

學」，將有助於催生更民主的科技發展。

本文展示具有歷史與文化脈絡意涵的在地知識在治水政策中的重要性。

針對當前水患的風險以及防洪工程的複雜性與歧見，有必要將公民科學的概

念帶入水患治理中，促進科學家與常民之間彼此合作與互動的知識產出，發

展共同治理的模式。政府向來以實證主義的科學作為政策方案的根據，唯有

肯認在地知識與科學知識相輔相成的重要性，才能彌補專家政治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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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談名單

訪談對象 代碼 訪談日期

尊懷文教基金會 地方團體W 2012/06/23
屏東科技大學教授 水利專家 T 2012/10/25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前七河局員工 L 2012/10/26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七河局工程師W 2013/09/02
高雄市議員 議員 L 2012/08/30
地方里長 里長 S 2012/08/23
地方里長 里長 C 2012/08/30
農民 農民 Z 2013/09/02
居民 居民 H 2012/10/2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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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llenges of extrem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flooding governance has become highly controversial and complex.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exercise of power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dynamics of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
duction process in the Cishan River flood control dispute. The dispute concern-
ing the eradication of high-stem crops highlights the problematic asymmetries 
of power and resources, rigi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a flood control 
policy blind spot. Local citizen groups have challenged th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experts’ knowledge claims based on local knowledge. Civic groups have 
acquired disciplinary expertise, consulted flood control expert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flooding. The case highlights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 which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flood control arena, 
and civic groups’ using context-based local knowledge combined with flood 
control expertise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flood control approach.

Key Words: scientific knowledge, flooding control, local knowledge, 
citizen participation, citizen science




